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
涪财政发〔2021〕1400号


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
建设基金（三峡后续工作）预算的通知

区水利局：   

根据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（三峡后续工作）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1〕136号），经研究，现下达2022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（三峡后续工作）预算63453万元。

一、上述资金待2022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请按照《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15〕229号）、《重庆市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渝财企〔2016〕44号）等要求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请按照《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农〔2017〕28号）做好预算绩效监控管理工作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完成，并于2022年2月11日前报送市水利局、市财政局，作为今后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。

三、根据《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，该项资金功能科目在 “2136902三峡后续工作”科目列报，按支出内容在相应经济科目列报。
附件：涪陵区2022年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项目（提前下
达部分）绩效目标表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
2021年12月2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
涪陵区2022年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项目（提前下达部分）绩效目标表

	编制单位：
	涪陵区水利局
	单位：万元

	项目名称
	涪陵区2022年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项目（提前下达部分）

	项目总资金额
	63453
	中央补助金额
	　63453

	
	
	市级补助金额
	　

	
	
	区级资金
	

	项目概况
	移民安稳致富和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发展项目27个， 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项目4个，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项目5个。

	立项依据
	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（三峡后续工作）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[2021]136号）

	当年绩效目标
	目标1：促进移民安稳致富和产业发展，带动库区经济增长。

目标2：进一步改善库区生态环境，促进库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。

目标3：切实保障涪陵区移民迁建区移民及居民地质安全。

	绩效指标
	指标
	计量单位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
	
	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扶持人数
	人
	=　
	1130

	
	库岸环境综合整治长度
	千米
	≥
	3

	
	生态修复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
	千平方米
	≥
	10

	
	工程质量合格率
	%
	　  =
	100

	
	城镇、农村居民受益人口
	万人
	　  ≥
	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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